
证券代码：601168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23-024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青海西矿同鑫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名称：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青海铜业”）及其控股子公

司青海西矿同鑫化工有限公司（下称“同鑫化工”）。 

 增资金额：70,000 万元。 

 风险提示：青海铜业和同鑫化工产品价格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产品的需求

具有一定的波动性。 

一、增资概述 

（一）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铜业之控股子公司同鑫化工利用青海铜业副产品硫酸

生产氢氟酸、制冷剂等，目前同鑫化工资产规模达 110,000 万元，注册资本仅为

13,000 万元，自有资金低，导致其资产负债率过高，不利于其融资和长期发展。

为进一步改善同鑫化工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提高盈利能力、融资能力，同

时保障青海铜业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青海铜业增资 70,000 万元，

青海铜业同步对其控股子公司同鑫化工增资 70,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青海铜

业注册资本由 200,000 万元增加至 270,000 万元，公司持有青海铜业 100%股权，

同鑫化工注册资本由 13,000 万元增加至 83,000 万元，青海铜业持有同鑫化工股

权由 67.6923%升至 94.9398%。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青海西矿同鑫

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会议同意，对全资子公司青海铜业增资 70,000万元，

其中债权出资 10,300 万元，现金出资 59,700 万元。增资完成后，青海铜业有限



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由 200,000万元增加至 270,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 100%股权；

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同步对其控股子公司青海西矿同鑫化工有限公司增资

70,000 万元，其中债权出资 10,300 万元，现金出资 59,700 万元。增资完成后，

青海西矿同鑫化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13,000 万元增加至 83,000 万元，青海铜

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青海西矿同鑫化工有限公司股权比例由原来的 67.6923%上

升至 94.9398%。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情况 

（一）青海铜业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名称 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06 月 28 日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西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3000564938862D 

法定代表人 黄进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仓储；发电业务、输电业

务、供（配）电业务；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经

营；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常用有

色金属冶炼；选矿；贵金属冶炼；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

属）；再生资源销售；固体废物治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1）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表（经审计）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505,225.47 157,187.80 766,263.40 -23,057.53 68.89% 



（2）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表（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445,174.29 155,866.43 200,372.95 2,348.54 64.99% 

3.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增资前 增资后 增资前 增资后 

公司 200,000 270,000 100% 100% 

（二）同鑫化工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名称 青海西矿同鑫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08 月 12 日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 13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3000564948382T 

法定代表人 刘泽巨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

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固体

废物治理；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1）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表（经审计）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114,669.94 6,505.17 50,521.97 -7,028.26 94.33% 

（2）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表（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111,609.57 3,765.11 9,003.38 -2,827.42 96.63% 

3.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增资前 增资后 增资前 增资后 

青海铜业 8,800 78,800 67.6923% 94.9398% 

许慧杰 4,200 4,200 32.3077% 5.0602% 

合计 13,000 83,000 100% 100% 

（三）增资方案 

1. 青海铜业增资方案 

目前公司持有青海铜业 10,300 万元债权。 

（1）增资方：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被增资方：青海铜业 

（3）增资方式：公司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青海铜业增资。 

（4）增资规模和增资价格：公司以享有青海铜业 10,300 万元债权加 59,700

万元现金认缴青海铜业 7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5）交易结果：增资完成后，青海铜业注册资本由 200,000 万元增加至

270,000 万元，公司仍持有青海铜业 100%股权。 

2. 同鑫化工增资方案 

目前青海铜业持有同鑫化工 10,300 万元债权。 

（1）增资方：青海铜业 

（2）被增资方：同鑫化工 

（3）增资方式：青海铜业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同鑫化工增资。 

（4）增资规模和增资价格：青海铜业以享有同鑫化工 10,300 万元债权加

59,700 万元现金认缴同鑫化工 7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5）交易结果：增资完成后，同鑫化工注册资本由 13,000 万元增加至 83,000

万元，青海铜业持有同鑫化工股权由原来的 67.6923%升至 94.9398%。 

三、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青海铜业增资协议 

1. 协议主体 

甲方：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2. 增资的主体及增资方式 

本次向乙方增资的主体为甲方，增资方式为:债转股 10,300.00 万元（即甲方



将享有乙方的相应债权转为股权）；现金增资 59,700.00 万元。 

3. 定价方式及认缴价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按照 1:1

的比例确定认缴价款，甲方以享有乙方 10,300.00 万元债权加 59,700.00 万元现金

认缴乙方 70,0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4. 增资总额及增资后的出资比例 

（1）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 270,000.00 万元。  

（2）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对乙方的出资及出资比例为: 

甲方对乙方的出资额为人民币 270,000.00 万元，占乙方注册资本的 100%。 

5. 违约责任 

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

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赔偿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6. 争议解决 

（1）凡因本协议的签订、履行、解释等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

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共同解决。 

（2）若协商不能解决的，争议之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有管权的人

民法院起诉。 

7. 协议生效、变更、补充 

（1）本协议自甲方、乙方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且经双方签字、盖章之

日起成立并生效。 

（2）本协议生效期内，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对本协议内

容进行变更或修改；经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对本协议进行变更或修改的，应签署

书面文件。 

（3）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对本协议的任何补充，均应签署书面文件。 

（二）同鑫化工增资协议 

1. 协议主体 

甲方：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青海西矿同鑫化工有限公司 

2. 增资的主体及增资方式 



本次向乙方增资的主体为甲方，增资方式为：债转股 10,300.00 万元（即甲

方将享有乙方的相应债权转为股权）；现金增资 59,700.00 万元。 

3. 定价方式及认缴价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按照 1:1

的比例确定认缴价款，甲方以享有乙方 10,300.00 万元债权加 59,700.00 万元现金

认缴乙方 70,0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4. 增资总额及增资后的出资比例 

（1）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 83,000.00 万元。  

（2）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对乙方的出资及出资比例为:甲方对乙方的出资

额为人民币 78,800.00 万元，占乙方注册资本的 94.93976%。 

5. 违约责任 

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

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赔偿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6. 争议解决 

（1）凡因本协议的签订、履行、解释等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

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共同解决。 

（2）若协商不能解决的，争议之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有管权的人

民法院起诉。 

7. 协议生效、变更、补充 

（1）本协议自甲方、乙方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且经双方签字、盖章之

日起成立并生效。 

（2）本协议生效期内，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对本协议内

容进行变更或修改；经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对本协议进行变更或修改的，应签署

书面文件。 

（3）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对本协议的任何补充，均应签署书面文件。 

四、增资的必要性 

1. 确保青海铜业及同鑫化工经营稳定 

同鑫化工利用青海铜业副产品硫酸生产氢氟酸、制冷剂等。为避免青海铜业

硫酸胀库，保障青海铜业正常生产，须确保同鑫化工稳定生产、经营，避免负债



率过高引发经营风险，进而影响青海铜业生产稳定及公司经营业绩。 

2. 解决同鑫化工资产负债率过高，财务负担重等问题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同鑫化工资产负债率高达 96.63%，财务费用高企，

不利于其长期稳定发展。 

五、此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青海铜业年产 15 万吨阴极铜，2022 年营业收入 766,263.40 万元，是公

司核心生产单位之一。年产副产品硫酸约 46 万吨，硫酸的储存、销售、运输难

是制约青海铜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主要问题之一，解决硫酸消耗和销售问题是保障

青海铜业正常生产的关键措施。 

同鑫化工应用青海铜业副产品硫酸生产氢氟酸、制冷剂等，年消耗硫酸约

27 万吨，同鑫化工的长期稳定生产经营对青海铜业的稳定生产至关重要。通过

本次增资偿还相关债务，有利于降低同鑫化工资产负债率，改善财务结构，同鑫

化工预计资产负债率由原来的 96.63%下降至 34%左右，同时有利于减轻同鑫化

工财务费用负担，改善经营业绩，增强其发展能力，确保青海铜业、同鑫化工生

产经营稳定。 

六、风险分析 

青海铜业和同鑫化工下游需求跟随宏观经济紧密波动，是决定价格行情级别

的关键因素。产品价格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产品的需求具有一定的波动性。 

对策：加大市场拓展力度与研发投入，强化产品销售定价和成本控制，加强

公司的采购管理，提高成本转移的能力，加快生产周期、销售和物流周期的管理，

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积极化解市场需求变化和价格波动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0 日 

备查文件： 

（一）西部矿业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协议 

（三）青海西矿同鑫化工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